
“女教师群聊八卦被拘”案二审开庭
律师解读:私人社交与公然散布的边界是判决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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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质疑动物园隐瞒小老虎死讯，饲养员否认录播

女教师在3人群聊他
人“卖淫”被拘

据林女士被行政处罚的决
定书显示，现查明：2024年11
月26日，林女士在未核实信息
真实性的情况下，将关于天台中
学女老师李某（化姓）卖淫的不
实信息在微信群名为“果冻局长
群”进行传播，并通过微信将该
信息传播给钱某（化姓）。11月
28日林女士又将该不实信息在
微信群名为“仙女下凡”群进行
传播。后该不实信息扩散，对李
某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案发
后林女士到公安机关处投案。
林女士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且
给李某的正常工作、生活、身心
健康、名誉造成较大影响，系情
节较重。经查证，林女士属主动
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
的违法行为，对其减轻处罚。决
定给予林女士行政拘留二日的
行政处罚。

据悉，“仙女下凡”群中的另
一女教师孙某（化姓）也被处以2
日行政拘留。另一名和林女士私
聊此事的教师钱某也被处以4
日行政拘留，但因怀孕未被执行。

二审开庭，原告提出警
方未处罚更早的谣言源

在林女士主动向警方提供
涉案聊天记录但被行政处罚后，
她不认可天台县公安局做出的
行政处罚，将其告上法庭，该案

于去年9月开庭，同年12月宣
判，天台县人民法院驳回起诉。

一审判决后，林女士提出上
诉，据她提供的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传票显示，该案二审
原定于3月4日开庭。林女士告
诉记者，后二审法院临时将开庭
时间提前至2月11日。

2月11日中午，林女士称，
庭审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据
其上诉状显示，因林女士没有故
意捏造和公然散布的行为，所以
法院应认定其行为不构成诽
谤。林女士认为，她起初并不知
道群聊所涉信息为虚假信息，所
以没有诽谤的主观故意，且未造
成明确的危害和后果。

林女士强调，“在今天的庭
审中，天台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
情况说明，附有谣言当事人没有
违法记录的截图。但我们觉得
警方应将认定谣言当事人没有
卖淫的全部证据向法庭提交。”

林女士告诉记者，庭审中她
还提出，她在微信群中所聊的谣
言最早是经过他人口口相传，警
方也查到了更早口头传播该则谣
言的人，“但警方并未认定在办公
室口头传播该谣言的人有违法行
为，却对在3人微信群里谈论此
事的我做出了行政违法处罚。我
们认为警方在执法时将现实与
网络割裂，违反了全面审查义
务。”林女士介绍，对于此观点，
天台公安在庭上未正面回复。

在案材料显示，林女士在群
聊谈及李某“卖淫”的消息前，确

有人在办公室与他人口头谈论
此事。当地知情人向记者透露，
未听说上述口头谈论此事的相
关人员被警方处罚。天台县公
安局工作人员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称，此事法院在进行处理，
他们不清楚也不方便透露情况。

林女士表示，此次二审，天
台公安仍旧坚持一审法院的观
点。据一审判决书，一审法院认
为，聊天对象、群成员的数量并非
判断散布的唯一标准，也要综合
考虑信息性质、信息外泄可能性
以及实际有无再传播等。虽然林
女士和朋友之间系点对点发送微
信，但从她们的反复讨论经过来
看，林女士应当预见到自己发给
朋友的内容很有可能会被再转发
到其他微信群里。事实上，其朋
友也实施了二次传播行为。

一审法院称，点对点或是微
信群内聊天只是传播的方式不
同，但产生的后果与直接向不特
定多数人传播信息并不必然有
别。只要造成不实信息扩散、他
人名誉受到侵害，均可认定属于
散布不实信息，进而构成诽谤他
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林女士虽
非案涉不实信息的最初捏造者，
但其在散布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重要作用，在客观方面具备
诽谤的构成要件。林女士的行为
虽然不是造成案涉危害后果的唯
一原因，却是导致第三人名誉受

损的重要因素，在损害结果发生、
扩大中所发挥的作用力较大。

律师解读
根据情节，更早的谣言

源不必然被处罚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
付建告诉记者，向多人发送、在
微信群传播，只要造成不实信息
扩散、他人名誉受损，即属于公
然散布情形。林女士未核实李
某卖淫的真实性与否，且明知可
能被二次转发仍传播，仍散布虚
假信息损害他人名誉和隐私，客
观上也造成了损害后果，公安局
决定行政拘留2日，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付建认为，林女士主张自己
3人小群属于私人社交范畴，不
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散布。二审
法院可能会进一步明确私人社
交与公然散布的边界，判断3人
小群聊天是否属于公开传播范
畴，以及传播行为是否具备扩散
可能性。

对于林女士提出的警方未
处罚更早口头传播的谣言源的
观点，付建表示，治安处罚针对
的是故意编造、散布谣言并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口头传播同样
属于法定规制范围。更早的谣
言源未被处罚，可能是警方认定
其主观无恶意、情节显著轻微，

并且证据未达到处罚标准。北
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
分析，从法律结构上看，行政处
罚并不以“必须先处罚更早源
头”为前提。《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是“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散布虚
假事实诽谤他人”。也就是说，
捏造者可以被处罚，传播者同样
可能承担责任，二者在规范结构
上属于并列责任，而非主从关
系。因此，即便更早的谣言源头
未被处罚，并不当然意味着对林
女士的处罚违法。

刘凯提出，该案问题的关键
并不止于“能不能处罚传播者”，
而在于行政裁量是否均衡、合
理。如果警方已查明谣言更早
源于他人在办公室内口头传播，
且内容属于虚构卖淫事实、具有
明显贬损名誉的性质，那么需要
进一步厘清：更早的源头是否明
知虚假仍向多人传播？是否同
样造成名誉损害？如果其主观
过错、传播范围和危害程度与后
续传播者并无实质差异，却未受
到处理，而仅对后续谈论者适用
拘留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措施，就涉及比例原则与公平原
则的审视问题。在责任链条上
存在多个行为人时，如何合理区
分责任层级、如何保持执法标准
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是二审需要
认真回应的焦点。

近日有网友发帖质疑河南
省濮阳市中心动物园隐瞒小老
虎“暖暖”死讯，用录屏冒充直
播、欺骗粉丝打赏等问题。据媒
体消息，一则落款为濮阳市华龙
区林业技术服务中心发布情况
通报称：经核实，媒体报道有关
情况属实；目前，已责令动物园
停业整改，对园长予以停职处
理，配合调查，责令饲养员张某
某（网名娜娜）公开道歉；中心将
进一步深入调查，依法依规对责
任人进行处理，坚决杜绝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2月11日，社交账

号名称为@濮阳，娜娜姐发布视
频称，对于通报里的录播回放欺
骗打赏的行为，予以否认。

2月11日，记者就这份“情
况通报”相关问题致电濮阳市林
业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可跟中
心核实该通报内容，确认濮阳市
华龙区林业技术服务中心为区
里的林业主管部门。针对濮阳
市林业局后续是否会发布相关
官方通告，该工作人员回应称：
“下一步会出示公告”。记者随
后多次拨打濮阳市林业局提供
的濮阳市华龙区林业技术服务

中心电话，均无人接听。
2月11日，记者联系到饲养

员娜娜，她表示，自己的直播账
号运营6年，“从来没有一场直
播是用录播的”，且直播有明确
原则，“如果小老虎有人在认养，
绝对不可能用它去再收别人的
钱，找不出任何一个有人养的宝
宝，还会受到第二次的打赏”。

据娜娜讲述，小老虎“暖暖”
于1月26日晚离世，且离世过
程十分突然。因“暖暖”此前刚
换笼舍，出现拉肚子症状，工作
人员起初以为是正常应激反应，

进行了止泻治疗。
对于用其它老虎顶替“暖暖”

进行直播的说法，娜娜并未否认，
但表示此举是园长出于安抚她和
粉丝情绪的建议。她称，“暖暖”
离世后，园长将一只来园做检查
的小老虎暂时顶替“暖暖”，并告
知“不要让粉丝跟着难过，直播间
就别报了”。“就是善意的谎言，让
大伙别跟着难受”，她表示，原本
计划找一个粉丝能接受的时间公
布死讯，并非刻意隐瞒。

针对网友关注的打赏及“云
投喂”资金去向问题，在 2 月

10 日发布的视频中，娜娜承
诺，会将网友通过“云投喂”所
筹的账目明细，公布在动物园显
眼的地方，欢迎大家监督。

据了解，涉事濮阳市中心动
物园为民营动物园。近年来因
设施陈旧、运营压力较大，园方通
过饲养员直播动物吸引关注。其
中，东北虎幼崽“暖暖”因外形可
爱成为直播间的“流量主力”，吸
引众多网友“云投喂”。记者注意
到，该动物园目前在地图平台上
已显示为暂停开放状态。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悦

因在两个三人微信群里聊未经核实的八卦消息，浙江的一
名女教师构成诽谤被行政拘留两日，该女教师不认可天台县公
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向天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过开庭后，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月11日，扬
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从该案当事人林女士（化姓）处获悉，该
案的二审于当日上午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林女士告诉
记者，庭审于中午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

实习生 陈楷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天台县公安局提供给法院的情况说明案涉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


